HNPR-2026-54002
2026年  第1号

湖南省消防救援局

关于贯彻实施新修订《湖南省

建筑消防设施管理办法》有关事项的通告
《湖南省建筑消防设施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已于2025年10月31日经湖南省人民政府令第329号修订公布，自2026年1月1日起施行。为切实推动《办法》有关规定落地见效，规范建筑消防设施管理，现就有关事项通告如下：
一、依法履行建筑消防设施维护管理职责。此次《办法》修订，是我省健全消防安全治理体系的重要举措，对于提升建筑消防设施管理规范化水平、降低建筑火灾风险具有重要意义。各有关单位应严格落实《办法》规定，加强建筑消防设施的维护管理。消防安全重点单位应当每日对建筑消防设施巡查1次，其他单位应当每周至少对建筑消防设施巡查1次。建筑物、构筑物的产权单位或者使用单位、物业服务人应当每年至少对建筑消防设施的功能进行1次全面检测，并按照规定填写检测记录表。不具备建筑消防设施自主维护保养检测能力的单位，应当委托符合从业条件的消防技术服务机构进行维护保养检测。建筑消防设施因故障、改造、检修等原因需要暂停使用的，应有确保消防安全的有效措施，并经单位消防安全责任人批准。
二、落实消防安全重点单位年度检测备案要求。设有自动消防系统的消防安全重点单位，应依法落实《办法》第十三条规定，全面履行年度检测备案要求，每年12月31日前通过“湖南省消防管理平台”（网址：http://113.246.57.226:8181，具体操作流程见附件1）自主录入本单位建筑消防设施年度检测记录，或将本单位建筑消防设施年度检测记录文件报当地消防救援部门备案。
三、规范消防技术服务机构项目录入管理。根据《办法》第十四条及应急管理部《消防技术服务机构从业条件》第八条规定，消防技术服务机构应当将机构和从业人员的基本信息，以及消防技术服务项目情况录入社会消防技术服务信息系统。在本省内执业的消防技术服务机构应规范机构及从业人员信息录入工作，确保在建筑消防维护保养、检测项目完成后5个工作日内将服务项目情况形成书面结论文件，录入“社会消防技术服务信息系统”（网址：https://shhxf.119.gov.cn，具体操作流程见附件2）。
四、严格执行消防安全领域失信惩戒。根据《办法》第二十条规定，单位和个人因违反建筑消防设施管理相关规定受到行政处罚的，失信信息将由相关部门按规定推送到“信用中国（湖南）”等社会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并依法实施相应惩戒。

各地消防救援部门应当加强对辖区内消防安全重点单位管理情况及消防技术服务机构执业行为的监督检查，核查建筑消防设施年度检测记录备案和消防技术服务机构服务项目录入情况，对消防监督中发现的建筑消防设施领域违法行为应依法依规查处。
本通告自2026年5月1日起施行，有效期5年。
附件：1．社会单位消防设施检测记录上传操作流程
      2．消防设施维护保养检测服务项目录入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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